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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大

会的顺利召开，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和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规定，特制定本须知。 

一、 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除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以下统称“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公司

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员入场。 

二、 大会设会务组，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和处理相关事宜。 

三、 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并履行法定义务和遵

守有关规则。对于干扰大会秩序和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公司有权予以

制止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四、股东大会召开期间，股东可以发言。股东要求发言或就相关问题提出质

询的，应当先向大会会务组申请，经大会主持人许可后方可。股东要求发言时不

得打断会议报告人的报告或其他股东的发言，也不得提出与本次股东大会议案无

关的问题。大会表决时，将不进行发言。 

五、 与本次股东大会议题无关或将泄漏公司商业秘密或有损公司、股东利

益的质询，大会主持人或相关负责人有权不予回答。 

六、 大会表决采用记名投票表决，股东以其所持有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股东在投票表决时，未填、填错、字迹无法辨认的表

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弃权”。 

七、 会议开始后请全体参会人员将手机铃声置于无声状态，尊重和维护全

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保障大会的正常秩序。 

八、 公司不向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发放礼品，不负责安排参加股东大会股

东的食宿和接送等事项，以平等对待所有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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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安排： 

（一）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 12月 18日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 12月 18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5:00 

（二）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仙居县现代工业集聚区丰溪西路 9号公司行政

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

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五）股权登记日：2020年 12月 8日 

二、会议主持：胡锦生董事长 

三、现场会议流程： 

（一）主持人宣布现场会议开始； 

（二）宣布现场出席会议股东情况及股东资格审查结果；  

（三）提名并通过本次会议计票人和监票人； 

（四）宣读股东大会审议议案：  

1、《关于对外投资产业基金的议案》； 

2、《关于转让下属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五）股东及股东代表发表审议意见； 

（六）股东和股东代表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七）计票人统计表决结果、监票人宣布投票结果； 

（八）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九）见证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十）与会董事签署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和会议记录； 

（十一）主持人宣布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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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对外投资产业基金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现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对外投资产业基金的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一、对外投资概况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司太立”）联合国投

聚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聚力”）、国投聚力并购股权投资基金

（上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投并购”）、德清耀佳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德清耀佳”）以及国投聚力跟投员工陈兆松、

王英、罗金宝、钟丞、夏境宏共同发起设立有限合伙型产业基金，基金名称为嘉

兴聚力司太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工商登记信

息为准）。产业基金以合伙制方式设立，总募集规模为人民币 10亿元，其中国

投聚力出资 0.8%作为产业基金普通合伙人（GP）；公司出资 38.65%、国投并购

出资 58%，德清耀佳出资 2%,国投聚力跟投员工共出资 0.55%作为产业基金有限

合伙人（LP）。本合伙企业进行分期实缴出资，其中首次出资为人民币 2 亿元，

各出资人按照出资比例进行认缴。 

二、产业基金设立主体基金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基金管理人 

1、国投聚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9MA1G5DC88F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兆松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09-28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 360弄 9号 6 层(集中登记地)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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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及出资信息 持股比例 

1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00% 

2 重元（上海）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0.00% 

3 北京赛伯乐绿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8.00% 

4 上海伊飒尔界面设计有限公司 15.26% 

5 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82% 

6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47% 

7 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78% 

8 河南投资集团汇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8% 

9 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8% 

10 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39% 

11 河南省国有资产控股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1.39% 

12 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1.39% 

13 茂天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1.39% 

14 上海爱建泽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9% 

15 陕西陕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39% 

16 广投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1.39% 

17 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39% 

18 黑龙江省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39% 

本次募集资金前，私募基金管理人国投聚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在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人登记编码为：P1068064。 

（二）有限合伙人 

1、国投聚力并购股权投资基金（上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FL4LQ4A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陈兆松 

注册资本：797587.94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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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上海市虹口区汶水东路 541弄 2号 501室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基金出资人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信息 出资比例 

1 北京赛伯乐绿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5.0756% 

2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5378% 

3 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8958% 

4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2689% 

5 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151% 

6 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7613% 

7 河南省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3.7613% 

8 上银国际（深圳）有限公司 3.7613% 

9 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5076% 

10 广投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5076% 

11 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5076% 

12 河南省国有资产控股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5076% 

13 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5076% 

14 黑龙江省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5076% 

15 陕西陕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5076% 

16 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2.5076% 

17 杭州浩明投资有限公司 2.5076% 

18 茂天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2.5076% 

19 天津津融投资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1.2538% 

20 河南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1.2538% 

21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6269% 

22 潍坊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6269% 

23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6269% 

24 甘肃省城乡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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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国投聚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5000% 

26 广西北投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0.4514% 

27 陕西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0.3761% 

28 哈尔滨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3761% 

29 广西农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3761% 

30 临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0.2508% 

31 青岛华通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0.2508% 

32 沈阳创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0.1254% 

33 长春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0.1254% 

34 黑龙江省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0.1254% 

2、德清耀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21MA29KEMKXY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俞锋 

成立日期：2017-08-02 

住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舞阳街道塔山路 901号 1幢 101室（莫干山国家

高新区）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除代理记账），

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文化艺术交流策划（除演出经纪），会务服务，

展览展示服务，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城市规划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序号 合伙人信息 出资比例 

1 郎良玉 90.0000% 

2 杭州长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3、国投聚力跟投员工 

陈兆松，男，汉族，1969 年 6月 2日出生，身份证号码：52011119690602****； 

王英，男，汉族，1978 年 1月 20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7082919780120****； 

罗金宝，男，汉族，1987年 7月 18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305241987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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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境宏，男，汉族，1993 年 9月 1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4060219930901****； 

钟丞，男，汉族，1983 年 7月 25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18319830725****。 

三、关联关系及其他利益说明 

本次产业基金的合伙人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的其他关系。基金管理人国投聚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未计划增持公司股份。 

本次产业基金涉及对司太立下属子公司的股权投资，存在与公司相关的利益

安排，与第三方存在其他影响上市公司利益的安排，具体情况详见“五、拟签署

合伙企业协议的主要内容”之“（六）基金的收益分配及退出”之“2、本基金

投资司太立下属子公司项目产生的收益分配”部分内容。 

四、产业基金的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嘉兴聚力司太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

名称以工商登记信息为准）； 

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基金管理人：国投聚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基金规模：人民币100,000万元，首期出资20,000万元。 

出资情况及比例：国投聚力出资800万元，第一期出资160万元，认缴出资比

例0.8%；国投并购出资58,000万元，第一期出资11600万元，认缴出资比例58%；

司太立出资38650万元，第一期出资7,730万元，认缴出资比例38.65%；德清耀佳

出资2,000万元，第一期出资400万元，认缴出资比例2%；国投聚力跟投员工出资

550万元，第一期出资110万元，认缴出资比例0.55%。首期出资款到位后，根据

投资项目实际需要认缴剩余出资，剩余出资款项自合伙企业成立之日起三年内到

位。 

出资方式：以自有资金且以货币形式。 

投资方向：以司太立相关子公司、造影剂产业上下游及医药相关产业优质标

的进行控股或参股投资。 

存续期限：基金的存续期为五（5）年，自基金成立日起计算。其中投资期

为三（3）年，剩余期间为退出期。如果基金存续期届满前或届满后，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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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投资项目均完成退出且所有合伙人均获得其各自的全部分配，经普通合伙人

同意后，合伙企业可提前清算。基金五（5）年存续期届满前30日，出于投资项

目价值最大化的考虑，普通合伙人有权将本基金的存续期延长一次，延长的期限

不超过二（2）年。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投资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近一年经营状况：产业基金暂未成立，尚无经营状况。 

基金登记及备案：产业基金尚未开始募集和备案工作，产业基金将根据《证

券基金法》、《私募基金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自律组织的相关规定如《私募

投资基金备案须知》（2019年12月23日发布），由基金管理人按时办理本合伙企

业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工作。 

未来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结合产业基金

的核准备案进展情况进一步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拟签署合伙企业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基金管理人 

国投聚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本合伙企业的发起合伙人，担任合伙企业之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 

（二）出资方式 

1、本基金总认缴出资额人民币10亿元，全部为货币出资。经全体合伙人一

致确认，本合伙企业进行分期实缴出资，其中第一期出资为人民币2亿元。  

合伙人出资金额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出资总额（万元） 首期出资额 

（万元） 

出资总额占

比（%） 

1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8,650 7,730 38.65% 

2 国投聚力并购股权投资基金（上

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8,000 11,600 58.00% 

3 德清耀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000 400 2.00% 

4 国投聚力跟投员工 550 110 0.55% 

9 国投聚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00 160 0.80% 

合计 100,000.00 20,000 100%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10 

2、执行事务合伙人可以在本合伙协议生效后根据投资项目进度在其认为合

适的时间通知合伙人进行实缴出资。 

3、首期出资款到位后，根据投资项目实际需要认缴剩余出资，剩余出资款

项自合伙企业成立之日起三年内到位。 

（三）投资方向 

1、对司太立相关子公司进行股权投资；2、经基金管理人及司太立共同认可

的围绕司太立产业上下游的优质标的进行股权投资；3、经基金管理人及司太立

共同的认可的其他医药领域的优质标的进行股权投资。 

本次投资方向涉及公司下属子公司股权，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1）基金管理人对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未来发展业绩的看好；2）公司下属子

公司引进相关投资者，有利于合理优化公司下属子公司的股权结构；3）有利于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未来融资渠道的拓展。 

（四）管理模式 

本基金不单独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全体合伙人委托国投聚力作为执行事务

合伙人负责投资决策、投资文件签署、投后管理、投资退出等投资事宜。 

（五）基金管理费 

本基金全体合伙人同意，国投并购、国投聚力跟投成员作为有限合伙人无需

承担本基金存续期管理费；其余有限合伙人承担的管理费以其各自实缴出资金额

为基数，按照年度管理费率2%承担。在合伙企业存续期内前两年，在实缴资金

到账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按照实缴出资额一次性向基金管理人支付两年的管理

费，由基金管理人从上述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中提取。存续期满两年后次日起，

在投资项目全部退出、基金清算时由基金管理人按照年度管理费率2%一次性收

取存续期满两年次日至基金清算完成立期间的管理费。 

（六）基金收益分配及退出 

产业基金的收益分配原则上按照项目进行收益计算和分配。 

1、除投资司太立下属子公司项目进行特别约定外，本基金其他投资项目产

生的收益分配如下： 

按实缴比例返还实缴出资、按实缴比例以12%的年化复利分配门槛收益、普

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按照2:8分配超额收益。 

2、本基金投资司太立下属子公司项目产生的收益分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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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按照前条收益分配的前提下，以有限合伙人分配的超额收益剩余80%为基

数，如投资年化收益率仍然超过复利12%（在此情形下不包括国投聚力跟投员工

享有的超额收益剩余部分），则德清耀佳可以获得超额收益剩余部分奖励。具体

如下： 

投资年化收益率复利 奖励比例 

12%-20%（含） 20% 

20%-30%（含） 30% 

＞30% 40% 

分配完成后，如有剩余则各有限合伙人按实缴比例分配。 

3、投资退出 

本基金原则上通过到期清算退出，也可以通过提前清算、投资份额协议转让

等方式退出。 

（七）各合伙人权利义务 

1、有限合伙人的权利和义务 

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有限合伙人不

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不得对外代表合伙企业。任何有限合伙人均不得以有限合伙

企业名义进行活动、交易和业务，亦不得代表有限合伙企业签署文件或进行其它

对有限合伙企业形成约束的行为。 

2、普通合伙人的权利和义务 

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普通合伙人对于其认缴的出

资额，除按照协议约定或者按照各合伙人之间的其他约定在分配时不同外，享有与

有限合伙人相同的财产权利。 

（八）基金清算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清算人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担任；如执行事务合伙人不担

任或不履行清算人义务的，经认缴出资额总和达到合伙企业总认缴出资额过半数

的合伙人同意，可以自合伙企业解散事由出现后十五（15）日内指定一个或者数

个合伙人，或者委托第三人，担任清算人；合伙企业所有财产（已变现、未变现

资产均包括）由清算人负责管理；清算期应不超过一（1）年。在一（1）年内无

法清算完毕的，由清算人决定适当延长。 

（九）争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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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协议引起的及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如无法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则

应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按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上海仲裁解决，仲裁语言

为中文。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相关各合伙人均有约束力。在争议解决期间，除

提交争议事项所涉及的权利和义务外，各方应继续履行其在本协议内规定的义务

和行使其权利。 

（十）协议生效 

本协议与合伙人之间的其他协议或文件内容相冲突的，以本协议为准。本协

议与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合伙协议版本（简称中基协备案版本合伙

协议）不一致的，以中基协备案版本合伙协议为准。本协议自各方签署盖章后生

效。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2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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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转让下属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现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转让下属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本次

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嘉兴聚力司太立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工商登记信息为准）（以下

简称“嘉兴聚力”）基金管理人国投聚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聚

力”）商议，公司拟将持有的上海司太立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司太立”）

18%股权转让给嘉兴聚力，股权转让价格为 9,900 万元。 

经公司、吴晓东、王珏与嘉兴聚力基金管理人国投聚力商议，公司、吴晓东、

王珏三方拟将合计持有的江西司太立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司太立”）

22%股权转让给嘉兴聚力，其中公司拟转让股权数量为 4%,吴晓东、王珏转让股

权数量为 9%，股权转让总价格为 9,900 万元。同时公司、吴晓东、王珏三方放

弃其根据适用中国法律、公司章程或任何其他签署的文件、事由就本协议所述股

权转让可享有的优先受让权及可能存在的其他任何权利 

鉴于公司作为嘉兴聚力的有限合伙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发生前 12 个月内，公司与关联人嘉兴聚力之间未发生交易类别相

关的关联交易。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

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关联交易对方介绍及交易前提 

（一）交易方介绍 

基金名称：嘉兴聚力司太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

名称以工商登记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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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基金管理人：国投聚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基金规模：人民币100,000万元，首期出资20,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投资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出资情况及比例：国投聚力出资800万元，第一期出资160万元，认缴出资比

例0.8%；国投并购出资58,000万元，第一期出资11600万元，认缴出资比例58%；

司太立出资38650万元，第一期出资7,730万元，认缴出资比例38.65%；德清耀佳

出资2,000万元，第一期出资400万元，认缴出资比例2%；国投聚力跟投员工共出

资550万元，第一期出资110万元，认缴出资比例0.55%。首期出资款到位后，根

据投资项目实际需要认缴剩余出资，剩余出资款项自合伙企业成立之日起三年内

到位。 

近一年经营状况：产业基金暂未成立，尚无经营状况。 

基金登记及备案：产业基金尚未开始募集和备案工作，产业基金将根据《证

券基金法》、《私募基金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自律组织的相关规定如《私募

投资基金备案须知》（2019年12月23日发布），由基金管理人按时办理本合伙企

业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工作。 

（二）交易前提 

本次交易前提以合伙企业完成投资设立并取得相关备案为前提，如合伙企业

无法顺利完成设立并取得相关备案，本次交易自动终止。 

三、交易的基本信息 

（一）交易类型 

本次交易类型为股权转让。 

（二）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司太立 4%股权、全资子公司上海司

太立 18%股权。 

（三）标的基本信息 

1、江西司太立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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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江西司太立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方钦虎 

成立日期：2011 年 01月 17日 

注册资本：6,8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江西省樟树市盐化基地 

经营范围：X-CT 非离子型碘造影剂原料及中间体、喹诺酮类药物的原料及

中间体、头孢类药物的原料及中间体制造、进出口经营权。（以上项目国家有专

项规定的除外）。 

目前股东情况：公司持股 80%，吴晓东持股 10%，王珏持股 10%。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江西司太立制药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天健

审[2020]10385 号），江西司太立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6月 30 日 

总资产 56,375.13 67,391.68 

净资产 16,301.73 19,881.10 

营业收入 41,087.66 27,519.99 

净利润 2,855.56 3,579.37 

2、上海司太立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上海司太立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法人代表：胡健 

成立日期：2012 年 06月 05日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区茂业路 500号 

经营范围：药品生产，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从事医药科技领

域内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目前股东情况：公司持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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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上海司太立制药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天健

审[2020]10307 号），上海司太立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6月 30 日 

总资产 56,375.13 67,391.68 

净资产 16,301.73 19,881.10 

营业收入 41,087.66 27,519.99 

净利润 2,855.56 3,579.37 

四、关联交易定价情况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西司太立制药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

告》（坤元评报[2020]643 号）和《上海司太立制药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坤

元评报[2020]642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6月 30日，江西司太立股东全

部权益账面价值 198,811,003.83 元，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江西司

太立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500,177,000.00 元（大写为人民币伍亿零壹拾

柒万柒仟元整），评估增值 301,365,996.17 元，增值率为 151.58%；上海司太

立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170,090,154.54元，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

论，上海司太立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542,302,400.00 元（大写为人民币

伍亿肆仟贰佰叁拾万贰仟肆佰元整），评估增值 712,392,554.54元。 

经交易双方共同协商，参加评估结果和交易标的未来的发展前景，本次交易

价格分别为 1,800万元和 9,900万元。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市场化规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江西司太立股权转让具体情况 

1、交易各方 

甲方 1：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 2：吴晓东 

甲方 3：王珏 

乙方：嘉兴聚力司太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目标公司：江西司太立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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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内容 

甲方 1 以 1,800 万元人民币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4%股权（对应甲方 1 实缴

资本 272 万元），甲方 2 以 4,050 万元人民币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9%股权（对

应甲方 2实缴资本 612 万元），甲方 3以 4,050 万元人民币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9%股权（对应甲方 3 实缴资本 612万元）转让给乙方。 

本次转让款分两期支付。首期支付转让款的 30%；二期支付转让款的 70% 

乙方在签署具体协议后二十（20）日内支付首期转让款，完成股权转让的工

商变更登记后的二十（20）日内支付二期转让款。 

本次股权转让前后，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 东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出资 比例 出资 比例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5440 80% 5168 76% 

嘉兴聚力司太立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 - 1496 22% 

王珏 680 10% 68 1% 

吴晓东 680 10% 68 1% 

（二）上海司太立股权转让具体情况 

1、交易各方 

甲方：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嘉兴聚力司太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目标公司：上海司太立制药有限公司 

2、交易内容 

甲方以 9,900 万元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18%股权（对应甲方实缴资本 1,800

万元）转让给乙方。 

本次转让款分两期支付。首期支付转让款的 30%；二期支付转让款的 70% 

乙方在签署具体协议后二十（20）日内支付首期转让款，完成股权转让的工

商变更登记后的二十（20）日内支付二期转让款。 

本次股权转让前后，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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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东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出资 比例 出资 比例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10,000 100% 8,200 82% 

嘉兴聚力司太立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 - 1,800 18% 

六、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 

为保证本次交易顺利实施，现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交

易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授权公司董事长代表公司签署、修改、终止任何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协议

和相关文件； 

2、就本次交易相关的向有关政府、机构办理需要的审批、登记、备案、核

准等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办理子公司工商信息变更、《公司章程》修订等；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变更手续

完成之日止。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2月 18日 


